
 

註: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，公告後 3個月即下架

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公告 

中華民國 115 年 04 月 08 日 

             

股別 案號 案由 
移送地檢署 

或案號 
被告姓名 終結要旨 

財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46 號 

商標法 新竹地檢 

115 年偵字

002285 號 

袁○慧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財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46 號 

商標法 新竹地檢 

115 年偵字

002285 號 

K○O○I○

A○K○T○

I○A○A○

A○S○M○

E 

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財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48 號 

著作權法 臺北地檢 

114年偵續字

000143 號 

通○鴻○

國○有○

公○ 

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財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48 號 

著作權法 臺北地檢 

114年偵續字

000143 號 

陳○焄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產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34 號 

著作權法 臺中地檢 

114 年偵字

034509 號 

陳○新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產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37 號 

侵占 臺北地檢 

114 年偵字

043280 號 

季○傑 他結 

產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42 號 

商標法 臺北地檢 

114 年偵字

033131 號 

林○一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產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42 號 

商標法 臺北地檢 

114 年偵字

033131 號 

林○芃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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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: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，公告後 3個月即下架

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公告 

中華民國 115 年 04 月 08 日 

             

股別 案號 案由 
移送地檢署 

或案號 
被告姓名 終結要旨 

產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47 號 

妨害名譽 士林地檢 

115 年偵字

001676 號 

郭○華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權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35 號 

著作權法 臺中地檢 

115 年偵字

004715 號 

閤○自○

式○聽○

唱○限○

司 

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權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35 號 

著作權法 臺中地檢 

115 年偵字

004715 號 

林○貴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權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35 號 

著作權法 臺中地檢 

115 年偵字

004715 號 

王○志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權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38 號 

著作權法 桃園地檢 

115 年偵字

004484 號 

范○翔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權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43 號 

著作權法 臺中地檢 

115 年偵字

009601 號 

黃○公○

汽○旅○

股○有○

公○ 

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權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43 號 

著作權法 臺中地檢 

115 年偵字

009601 號 

孫○華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權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43 號 

著作權法 臺中地檢 

115 年偵字

009601 號 

品○科○

有○公○ 

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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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: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，公告後 3個月即下架 

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公告 

中華民國 115 年 04 月 08 日 

             

股別 案號 案由 
移送地檢署 

或案號 
被告姓名 終結要旨 

權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43 號 

著作權法 臺中地檢 

115 年偵字

009601 號 

宋○庭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權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43 號 

著作權法 臺中地檢 

115 年偵字

009601 號 

華○國○

智○科○

有○公○ 

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權 115 年 

上聲議字 

000143 號 

著作權法 臺中地檢 

115 年偵字

009601 號 

呂○評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 以下空白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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